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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會通過「工廠管理輔導法」修正草案並強化工廠危險

物品管理 

行政院今（14）日通過經濟部擬具「工廠管理輔導法」修正草案並要

求持續強化工廠危險物品管理。鑒於去（112）年 9 月 22 日明揚國際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火案，造成重大傷亡，突顯業者未依工廠管理輔

導法相關規定辦理申報危險物品或對危險物品數量、配置圖說等申報

不實情事。為強化工廠危險物品之管理，經濟部研議多項精進作法： 

一、 強化源頭管制： 

經濟部與環境部協商持續優化化學雲勾稽搜尋功能，並以彰濱產

業園區做為示範場域，找出疑似應申報而未申報之工廠清單，執行成

效良好，後續擴大至全國應用。並於本（113）年 7 月底前完成自動

勾稽程式，以利主管機關隨時產出疑似未申報危險物品資訊之工廠名

單。 

二、 修正相關子法： 

修正「工廠危險物品申報辦法」，增加動態申報機制，要求工廠

負責人即時更新廠內危險物品變動資訊；修正「工廠危險物品投保公

共意外責任保險辦法」，全面提高最低保險金額為現行 1 倍，總保險

金額提高至 7,200 萬元，以增加對第三人之保障。該二部子法已於本

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預告，將於 6 月 1 日發布施行。 

三、 修正工廠管理輔導法： 

修正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五章罰則部分規定，將違反現行第 31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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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TE 第 7 款、第 8 款有關危險物品申報義務之處罰，新增為第 28 條之 14，

現行第 31 條刪除第 7 款、第 8 款規定。考量本法修正公布後，尚有

子法修法及地方政府宣導等配套待規劃，需要適當作業期間，故修正

第 39 條規定，明定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訂定之。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未依法申報危險物品或申報不實，提高工廠負責人之罰鍰上限： 

現行條文於違反申報義務時，裁處工廠負責人新臺幣 1 萬元以上

5 萬元以下。考量工廠規模大小、違規情節輕重各有不同，大型工廠

一旦管理出現缺失，恐將引起重大工安事件，故有必要大幅提高罰鍰

上限。修法後，將罰鍰數額提高至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，

俾利主管機關依情節裁處。  

二、 裁處罰鍰與限期改善併行：  

現行條文於違反申報義務時，係由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善或申

報，屆期不改善或未申報時，始能處以行政裁罰，其處罰方式及管制

效果不足。修法後，如工廠違反申報義務，主管機關可直接對違規工

廠裁處罰鍰，並同時命其限期改善或申報，加強促使工廠依法申報之

效果。 

本次修法將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協調，盼儘速完成修法

程序，以敦促工廠落實危險品申報義務，達成維護工廠內部及鄰近安

全，減少意外發生風險。  

 

發言人：產業發展署陳佩利副署長  

聯絡電話：02-27541255 分機 2903、0925-775150 

電子郵件信箱：plchen@ida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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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TE 業務聯絡人：產業發展署永續發展組張唯聖副組長 

聯絡電話：049-2359171 分機 1001、0912-286859 

電子郵件信箱：wschang3@ida.gov.tw 

mailto:wschang3@ida.gov.tw

